
商水县农业农村局小麦病虫害统防统治
项目2包采购合同

政府采购项目名称： 商水县农业农村局小麦病虫害

统防统治项自2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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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项目编号： 商水财招标采购-2026-14

采     购   人： 商水县农业农村局

供     应    商：河南省京深亿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 同 签 订 地： 商水县农业农村局

合 同 签订 时 间： 2026年4月1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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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 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

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部门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

行合同， 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五条合同纠纷调处

1、 按本合同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金、 赔偿金、 保管保养费和各种经济损失， 应当在明

确责任后10天内， 按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付清，否 则按逾期付款处理。

2、 本合同如发生纠纷，当事人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请

本项目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调解， 调解不成， 按以下第②项方式处理： ①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向固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②向合同签订地有级别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起诉 。

3、 甲、 乙双方均有权利向本项目具有监管职能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反映对方

在合同履约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第十六条其他

下列关于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商水县农业农村局小麦病虫

害统防统治项且2包(项且编号：商水财招标采购-2026-14号)的采购文件及有关附件是

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①招标

文件： ②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③服务承诺； ④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 以上附件顺序在

前的具有优先解释权 。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采购人 (甲方): 商水县农业农村局 供货人 (乙方): 河窗省京深亿农林科技发展

存眼公司

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太杲路与富民路交叉口向

北200米路西

地址： 商水县富商路与商庆路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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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年4月

法定代表人， 省双成

委托代理

开户银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开发区

支行

账号： 411611010100053401

2026年4月14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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